
 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文件 
法政发〔2018〕14 号 

  

关于给予徐少东同学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

 

徐少东，男，汉族，陕西省汉中市人，法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公共

事业管理专业 2017 级 2 班学生，学号：20171329055，在 7 月 5 日上午线

性代数考试中，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并且未放在指定位置。 

事后，该生认错态度较好，并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。为端正学风，严

肃校纪，教育本人及警示广大同学，根据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考试纪律规

定》第九条第 1 款的规定，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给予徐少东同学

严重警告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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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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